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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 

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5 个月内复牌可行性的补充核查意见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华

西证券”）作为云维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

引》等有关规定，对云维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

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5 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补充

核查意见如下： 

一、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核查 

（一）云维股份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连续停牌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07），披露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

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 

2017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2），披露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起预计连续停

牌不超过 1 个月。 

2017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5），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2 月 3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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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

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就继续停牌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2）。 

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聘请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

的议案》、《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股票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2 个月；独立董事

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签署<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3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8）。 

2017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4:00-15:0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 e互动平台“上证 e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及拟延期复牌的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3）。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2 个月。2017 年 3 月 29 日，

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7-045）、《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继续停牌的核查意见》。 

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更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

计机构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8）。 

2017 年 4 月 28 日，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关于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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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5 个月内复

牌可行性的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工作，且公司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延期复牌具有合理性，预计公司可以在规定时间

内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按照相关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并复牌。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各项工作完成之后尽快申请复牌。 

2017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

预计无法在停牌期满 4 个月内披露重组预案并复牌。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重组工

作，争取在停牌 5 个月内完成重组预案。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在停牌期间的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真实。 

二、继续停牌的合理性核查 

（一）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云维股份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作，但由于本

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较为复杂，相关各方需要较长时间商讨

论证重组方案；且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对方较多，涉及的内、外部审议审批程序

较多。此外，根据《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本次重组预案

对外披露前，需获得有关国资监管部门的原则性同意。截至目前，本次重组方案

尚未取得有关国资监管部门的原则性同意，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也尚未最终确定。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无法在停牌期满 4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继续停牌具有合理性。 

三、关于 5 个月内复牌可行性的核查 

（一）本次重组最新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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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深圳市深装总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与中小股东沟通股份转让事项的

公告》，并有部分媒体对此事项进行了引述报道。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标的资产已与大部分标的资产股东取得了联系并进行

了积极沟通，上述标的资产股东合计持有标的资产 594,452,000 股股份，占标的

资产总股本的 98.26%。同时，尚有 3 名标的资产股东未与公司或标的资产取得

联系，该部分少数标的资产股东合计持有标的资产 10,548,000 股股份，占标的资

产总股本的 1.74%。公司及标的资产将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与上述 3 名标的资产股

东取得联系并做好沟通工作。如截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及标的资产仍无法

与上述 3 名标的资产股东取得联系，则上述 3 名标的资产的股东可能会面临无法

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 

（二）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 

根据目前重大资产重组进度，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如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组织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继续开展尽职调查、评估、审

计等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并与相关各方完成本次重组方案论证、确认工作，就本

次重组交易作价、资产评估等具体方案细节和事项与交易对方进行继续沟通、论

证及协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继续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加强与相关各

方沟通，及时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需的内外部决策程序。 

公司将加快推进上述工作，并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

业务指引》等规定，编制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预计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停牌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

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上市公司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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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设计，并将方案与

相关各方进行了沟通、咨询和论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

安排。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并与大部分交易对方进行了积极沟通，尚未取得联系的 3名标的资产股东持有标

的资产股份数量较少，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已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延期复牌具有合理性，预计公司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并按照相关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独立财务顾问将督

促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完成之后尽快申请

复牌。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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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5 个月内复

牌可行性的补充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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